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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及服務能量登錄作業流程 

申請業者 數位發展部 說明 

業者備妥計畫書申請。 

書面審查： 

依據申請文件進行書面審查。依據能

量登錄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

者之書件不完備或記載事項不充分，

經數位發展部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預計自受理

之日起約二十一個日曆天內完成書面審查

(包含申請單位之補件日) 

會議審查： 

本部得遴聘專家及學者召開審查會

議，必要時得採現地方式辦理。未通

過者，可依審查會議內容修正後重新

送件申請。 

通過審查經本部准予能量登錄者，預

計於審議會後約三十個日曆天內由數

發部函知審查結果，將通過審查者登

錄於網站。 

業者應於能量登錄證書有效期間之始

日起六個月內（有正當理由不能於前

項期限內完成備查者，得於期限屆滿

前一個月內再申請展延三個月），將代

理收付款項所專用信託專戶或銀行提

供足額履約保證之證明文件，報請本

部備查。逾期未將證明文件報請本部

備查者，依據能量登錄辦法第十三條

第三款規定，本部得廢止該業者之能

量登錄。 

登錄效期為二年，期滿得申請展延

（二年）。期滿前三個月起至二個月

內，業者需檢具規定文件（本須知

三、申請文件），申請展延能量登錄證

書效期。 

註：本流程之日程，非法定期間，將依實際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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